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（门急诊及业务大楼）工程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竣工结算审计服务市场摸底调研内容
一、项目概况
本项目为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（门急诊及业务大楼）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审计服务，总投资3.5亿元,总建筑面积4.54万平方米，分二期进行建设，项目一期工程于2023年12月完工验收，二期工程预计于2024年底前完工验收。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（一）服务内容
按照《建设工程EPC总承包合同》相关约定对工程造价进行审核，对工程项目管理、内部控制、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、评价，出具竣工结算审计报告和工程管理建议书。
（二）服务要求
1、人员配置：项目负责人需具有一级造价工程师（土建）专业执业资格，同时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（工程造价）证书，项目组成员需逐项足额配置满足工作需要。
2、服务时限要求：从接到委托事项通知之日开始实施，至该项目审计业务结束日终结。结算审计分两阶段实施，先行实施已完工一期工程竣工结算审计，待整个项目竣工验收后完成结算审计服务。
（三）服务质量
除满足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》 (GB/T51095)、 《建设项 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》 (CECA/GC3-2010)、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》 (CECA/GC7)和《四川省工程造 价咨询服务标准》 (川建价师协〔2017〕11 号)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要求标准外，遵守 行业职业准则、职业道德规范和廉洁从业纪律规定。
（四）项目成果
包括但不限于：（1）审核报告、审核实施方案、审核取证记录、现场踏勘方案及记录表、工程量计算底稿 及差异表、结算相关会议纪要等；（2）结算审核报告包括纸质和电子两种文件(其中，纸质文件 6 份，电子文件 1 份)，格式为 WORD、JPG、PDF、GCFX 等。  
三、报价要求
1、结算审计服务费包括：基本审核费及效益审核费两部分，其中基本审核费参照《四川省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参考标准》（川建价师协〔2022〕56号）作为基数计取，填报下浮比例；效益审核费按净审减额的比例计取，填报计取比例。
2、报价要求：本项目的报价需分别报送基本审核费及效益审核费两部分，其中基本审核费报下浮比例，同时报基本审核费的绝对金额；效益审核费报取费比例同时报效益审核费的绝对金额。供应商报价应包括人工费用（人员工资、福利、社保等）、加班费、现场办公费用、设备费、交通费、管理费、利润、税金等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一切费用，医院不再另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